EAE AP R N
1154 & % %% #9715,

A

2R A EBEARCRBERFRET
S WO

FPABRLEFFEERE S SRR T RALSR (1142 R F %3

6715L) > Flgkd B0 AR HALA Y o AR RIDL G R 2
it SRR FHRAL TR ZRLEZL A

—\\

o BRI EPNFIEEFE > ST

1 4
AR LR
— PR Z AN R RREE o g RS EH Y o
SR RGP AN EREERME > A B AZIEER

?\ NIPEAL -/ AN

kg2 TERHTHGG WP | IR E i idpd &L

1<

Z ~ Aok 2 B A15LIPHONE 122 ¢ =8 735 (7 /52000000000
05.SIM—=+ 1% - IMEI = 000000000000000 ~ 00000000000000

|

O) E ,\,;uj( °
R 7<%ﬂﬁwa% STHEATE RN AT 0 3 2P - 3R
FoAe TR A OE TR o i H R o
T %iff%&"% ked YH%Z" B (B 304 B Lm0 A R INA
IR R TR B TR 0 A A
¥F 2 2d



# BRI E 5 3106F 2 28 ¥ e R ASATER L
BER CEAET AR L EAeT 4 HeEos v g %
FAGFE e (Ao i)

?%ﬁ;@ﬂb$ﬁL$%%Q’#ﬁidﬁiﬂ%%%ﬁﬂll
Hikg T eR) A 5k (1H
¥ ‘A«z“ L FM‘J EHIFRA o 2y e fF ) AR FII2# 9
o de » EFE R it Telegram (73 &
W)W T AREAHR > TAREIYR 2 2R R BT
%?ﬁﬁ%% i—*ﬁ”Lr‘E‘7; %@(Tf%%j*?ﬁ%@) !
FRGHERABHI L2 20F f FRERKTAHE T
d B BT R - fﬁ{»iir](i“' o T R IR BEE
i RG22 R RH?EARFHEERSR
@’#%i@éé6§$34nézﬁp’g%EAuj#
Pa?‘%ﬁ“‘ﬁ’»?d LR x’éi’éf‘? CHARE A R RRRL
2me s hd ARFH BB R 112E8 B > ULINRd
’%ﬁi% e % ﬁ%gliﬁ)a— DAher TEEBRFAPP ) FikFRELT
EAl= 2 o REBEIEPTEE o PYITI2E9 11 P 9pF

N2
o =

'n'_\‘\
X
BN
k]
4

#ooed T OO®FOOOR0E00+5 005041 » < 1 < Hhik
BAAR (TR)B0F A - B HA PR o BAE S
PAEMNT G ERT R A BR 2 r%ﬁﬁ?’?ﬂ;f},\
FROP R ER T ERLE S TERHRFTHRIEF D
PR AH T (e F B TERRFRMG LD
Pofrlies TETE 22 R lf) RHERE

G T F G AR Dt P B REENE »
PMEEBRIREANG o FREIA IR GEZIRE I
Tedp i E R Fie2 > L2FT v ey TRERF
DPZAR2Z2ERT QY FRGERLT 0 AP L
T R At BT R #%ﬁ$WW&M£$;ﬂ%ﬁﬁ
AL L LR T RS BT ARAES 0 R ik dp

o Bedorgk AR a2, 0007 18 2 ﬂ%?"t‘ﬁ’ﬁ%}:iﬁﬂi{ﬁ%’?j\%g%



HEBpTFE I ARFHIEE L
%&%Méﬁm%ﬂ%’U#%FK%%éﬂﬁ%@%Hﬁii@ﬂf%
oo T R B G B FEE2,000~ 7,500 2 3F
plo Rt MEF X HFERIL > L BREL I L0 P
T RGE MNRIFHERBILR Y 2 B A 5L IPHONE 122 ¢
F# T35 (7 F5.00000000005SIM+ 13& - IMET = 00000000
0000000 ~ 000000000000000) 1% -

b £ LV LU RIS nel G SCAUARE NN 3§ 12
BY 2 3Em2 pv (AABREETIZT8E ~ %822 84

CRTEE R R RT RLY R FAFLEE
2 EEFAPTEL A G IR 2R
B2 RSB TG P o X WWRANRZ4ELE 0 AT
2R AR BiEE R A2 $IJERTL AR T o B
111‘] ’ uﬁ‘m‘g Bz gk 2 S K

ap s Frﬂ@wj ~ﬁo%ﬂﬁﬁﬂﬂi:91"

m
Fiﬁﬁ%ﬁiﬁﬁﬂiTW% R ECEIT

™
(Q
=
g
pacu
| g
a\@‘
.s;:
it
=0
\+ A;
8\
%\
P
She
—D
%
M-
v
35
~
She
_\‘\

%ﬁa;‘%ng¥®Wﬁ$%4@A,ﬂﬁﬁﬁﬁﬁw

b
i
mj



FR2 7R Fe AT A ENE P EN L AL FEIR
ir2 2201 ’;’fyﬁ%??%ﬂd&‘@\ AR A R ¢

2= Nﬁwmiﬁiﬁﬁ

FERCIE B B T AR B E ]
g2 th > Hepp [13#£87 20
{7 wﬁ‘“llSﬁl 210p B &FMAeE= (THERTII]
s % 130E ~ F422440% ~ F4624TiE %2 55008 ) > T

\QN‘
!
RE
[\

>
\4
N
&

:.t¥~ <

A | 0% &) % 4315 ~ F 4475 7

BEHEHEFOREBEET IR w‘ﬁ;%: ANFETE 03D
E 5178 52222 A b E R iTE B4 B

‘Hiﬁ%ﬁﬂv"%élooﬁ

ANy
-
T
[

>~

o
ETINS
G
NI T
‘_‘_‘\

SR
S

a

feg
™
e
5
%

%,%&aiiﬁﬁﬁﬁi4°‘
A% 18H ~ B8O/ A AL ARME 4 Lo

¥
L A RS2 B O $ 435 - $ A4 F
2 —

XM p O RAZRE O RE DA FLSRE o B m g Rk
EEBRIFEANF2EFIAFID R T 0 2 &
22 533915242 S E£2FH Y o BiEG| F4TIES e e
gl o A AR FRFL YA G o dod R TE B
B H N e R ) X R R E RS
HRBRT E i 20 R & A EFA L A R
SEECLE P R FERE BE Sl A B IR il
e s T (F1) EiFded o A A2 R F
PR e o IR BTHAY gAY 2 PAGR I oo 2
Mg L AR Ea{ofEs 2/ e > FlEd o) -
(%27 ) "R A, I Flm AEFA ~ L3~ FEL Jfﬁi@:



FEEC B sz A o B E e R e TP 2R T 4R
f*fib’“r’ﬁ E%#?”E“E’Jéi FIEF Wit drdale, o5
B BABHPFERII4EI2Y 0P BT BEY FXp o
IR (ELI- E%207227T1E ) » #2425 £E*113#67 13
PHRETEAEY Fxpo ot (L3 % $2433245F ) ;
M D AR AIREEY B0 A o IR ER P kT

(i) » m"RELHFAESDIFE -BEFEREE (L2
Fad %T8F ) o ¥ kA2 - AN RILEG f2 5 ¢ l-—%u_ %

B H = ﬁ ’“{B‘&ﬁ‘ R R B = (ij\hé
) XA AGFIREEAG A P2 ERBH L
BoEgAr ~ 3 ARG AR T B

B w2 A
FIEE Ao @ P ERWHU SR B Aod 230 %

’ i

Po\.‘;

S

E#T723lp B¢
f“PEﬁO OB 4

,’

‘—~7“1‘J

jﬁ’%‘éﬁ’ﬂgq°J 5



[Alsrsl 2208202 % B 5 BhE S 47 R RS 2
PRSP AI6ELL Y o PR 2 T RRID G
W AZI5E > R A F2EF M - $IHEFH LR

Hﬁ“‘Aﬁﬁﬁﬁﬁﬁﬁﬂwiéﬁ?ﬁilﬁaﬁﬁ’£
PRABER FAAE BHULE D)

@4 = 42 BeTh s st - 7 A RS b B R Gk
&) 22 FODEER T BRI £ E 53391k 24
BT H 242 = A 0 H e ROk

B fmaf 2 FERRE FRPMRE S AN REFREETR P
B A ORI IF IR E AMARE Y FE 2 E R B
REEE AR LR R R A R S TR
7o AR R E s T ARB LA Loz
AR T REEENAREE LS L HRER PR



Ji

o
4
T
iy
—h
W

LR b EY B ¥ srale
Elll{":_l/ lf%’n‘i{)\‘jllfgm’%\-&é 7}3 %;
AR » FH AR M2 jled BEARR I HET S
¢ &?451?3%;%5& N ETRIAR P T r 3
(o374
i)
e
g

® w o
[pal -
|

a
m

HEin A 2 s Ak (L ARE %85
B2 B~ P enE SRR R HRE D
B A6 5] 5 500F § 298 & AR T E
ﬁﬂj\,gi (L AKE 5852867 ) » 3 4 Bl & Agdrd » #f
,~Lﬂ'1’."irﬁ4¥ﬁ%°

D T
~—~ .
e e R G > I L

%
-
>~
&

ABTE R TZ o '.%]I; J,é;)sﬂzv Fulpa o BiEAG

* oo JREHERIFIZ T v A BT % 3812 2% 278 RE 2

W ooo@m e A f_ﬁ‘;;uiz A E R (B i2r109F B 5
PFFINEAAR g T FESFR) o WA AT

£h o A BT FW* PEET 2,000 42K 8

GRIFINE T ET T, 500%§Fﬁm3ﬁ?§ﬂ , ;%}*ﬂﬁ;’* - AT A

11 s F3W AL LT » T3 2N = IRT g e &
7 ERFLPE o 23 T%’gfpfo

(C)F A2 30 7o A 2§ 2 TP A P A TR ‘“‘#r"f%ﬁ;

2o A F’”zﬂiﬁ‘iw%é;,—é# FHOARE Wmm*&? A o gy
0L HoIE e oo ALK ’rﬂﬁfﬁ:}%:ﬁ AR = ;;Q:lﬁ]:}ﬁl T2
- E R T L0 by (sw £ %269

PSR
e —

CASS



F) o SPREERENRY - AR RLAG FERL R
AL BT 2 ey BV 2 ¥ RAEE
3BiE2 2% 2R T A A 7 AT o

E)F Adek e TERRFTRFF AP ) HRgERETE
Bulzlfe s ok (F >

&R
D

2 TERHFTURFI AP 4
Te e dpl ik (dodo 3 50 2k
FEF1OF ~ %177F )

\d-
iR
o
i -
S
il
Iy

?7*/‘%;;,;;}7%\&;4-,« Ig—;

LEFFA] DL EF FI3T  F29T 5 (L F 5k
MAY AW F HR2TI28F ~ %244F ) > H P ¢ ok |}
BRI E e aiadplsk > £ TR % B T 1741 0F 5] % 48
ERDEARL e I gt Rl T ERAFT R G IS

=4

IR NE R LR S £t
R T AR gL P B As R
Bl P AAEERE RTBIEIEEN T2 2 2
AT 0 B AL o
m9)~ 4% 2 f 4 A SLIPHONE 122 ¢ #6335 (4 F 520000000
0005LSIM—+ 15& » IMEI : 000000000000000 ~ 00000000000000
0) 14 (dePpdrd > LB FE 51207 ) » a2
BiE BAZEARNEEBMIABER Y 2 F 55
B E D EN A REFAR Y BRAx (L ARE HTS
F) oo Firgrdge g B HE G5 481 ¥ IE R TR -
b Rk E D F2730E2 15 158 « ¥ 299F ¥ 157+
Fos 531018 2.2 ~ 545455 5 X4 2 o
ARERBT S FATRAST O RET P FIRR G RG
= A R 115 =& 6 ; 11 0
MNEF - o P OEWH

e PR ) R e F 200 P e AT L AR B
foif BMTE P A PRIBY F o B SRR 15207
T N



EE s o IR AT A EIN RS R 0 B A
B FRBRTFA AT E R BT L)AL
A2 p LR

bt Fik
¢ = A W Ils = 6 ! 16 2
gk % B LA R GE
v

- B P ESM S SRR LA -

SN2 ANMEERRZ

ZoNBRHTAR R FUEUN - RERERAH ST B L
o kag# a2

o TR RN H W R RIEHTE A R B S
I - e L S

w0 IR 2 R IR L e

¢ JAE 521008

(REREF~>FH)

g ~Refyd o RMAHI WAL AH o s b ENLT

7 H RS

PoER RAE % 2120F

Rig ~ RBER RS AFEPFFEIMNET Y VR

BEAH A EL 8T AR TN AMAN A E

1 _?iu—rv}; P Ll BN KA 4%;/\—1:,&_% o

¢ER R 52160

(FRBEERAEPAF 23 %)

FRE 210 2% 2150 e~ d 4 kGg - #@xFLER

PREFLRELF LR T

TE 2 ELEIIARE S K e 3 E L 10 T B
- ok 3 Hieg2 My A T I E

;')u\

- \\

z

A

ik

a7
|



Mot
|

TR - A o A6 Y 5 ENT WA H

ERL A IRBIRBERLFE

114 & i % % 336715
O

PR EEIFRFRIEE > KR AR S VKA BH
@ B F R BIRT AE A Ao
P EF
- BT F R G (kRS za B 7 ) 0E B|IRA > F22bg = ge
F)3 A E112£97 75_’&-]:73“:1—\’ e EFERBLAE
ﬁ%ﬂelegram(wﬁﬁ‘bﬁ)ﬂcﬁ,& "REAHR r,@ pERS
f?%’u FA R FHEB(THEARHER) 5 8B
aaa%ﬁﬁiilﬁ,gﬁﬁ%$%4mﬁ’ﬁﬂﬁﬁg
ook d E > T g G cipt BNEER SR
FRB GRS 2FE29F > A3
T lééfé’\) 3+ *iﬁp 22 - AP ERITHBEE AR
Z P RIE D AT E RS R A28 82 5P A2 > ML
IMﬁﬂﬁ@@%%ﬁﬁﬁrﬂu%%réﬁ& APP 3% 11
2 0 REBERIEE BAXITHEBRSA AR K
?,-ff P r.ﬁ,ﬁ_wfﬁ-&J : rﬁﬂ'ﬁ%u R
WI2#90 1P OFm R g B A3 FERT
X A RLth o TR R 2 rj}f; "?‘8)’1' R (THEER
P EHEE AR 8RR BinRE G

‘“n

N

s
>§_
P
-nw‘\\
B
e
K=
«D.-
-atip]
o3
\\+

C



7o a112#97 1P 9msF » g A7 OO % OOO#0£00
Q

H00544 > & % BE L 374 % (T B )B0F ~ 18 o

éaﬁﬁéﬁﬁ%(Jf*%ﬁaiﬁ“qkdiﬁﬁ 2

ATFLF L) A rEEs AR REPRE N ZTR

EROPEFHT o » WA d A H P
B

TAEFHEBAR om0 NI ST R B
3w o P BEF KX %*ﬁﬁf &pﬁ«ﬂﬁ,\,i e
% %%%ﬂi%ﬂﬂﬁgk DR E NS G

v:—'ﬂ-%;_” P RRERC
HpgH 2 FRET

% s it
| PRE SR PN E R R A SR PR KRN R T
ST @ .
2 MEEHENEGE B ABLFT RGN EE S H ]
¢ it LTET R, A s
Ederb0g ~ > I iz

LA R MENER L RFAN I B R T H
5 FEMEAT G Rt 4 R 0 T
B2 b0 ~ 844

j‘?‘”,,b7 i‘ﬁo

PICIRE AT ERLE ME T BGERE R
EELELE Rl - EAE S AT S SR

2 ERES&TE P4y BP0~ X R
BER T | ER AP TR o

A

R E AT ERL R B ER O T i B
112#122 22p 2|23 51 (8 24 2 3 40 7 2 4p




(\ER)

12606564758 2 1> |¥ > EERL BDHFRT
/’j Zl/;, ’IIJ}%\ l,t:w;; 24 é; fb
2% 7 o

Ji

RFBAETRLY G Famadit  LiFipls
é?ﬂﬁréA%’ﬁ?&ﬁﬁwﬁ#é41%%’w%%2
ﬂ%?hﬁiﬁmv 4 ’mt sk N AN R EPY

2
7 %Fﬁﬁ?lzzﬁilél';{%ili R I
Hp

2
175 ﬂ > el ,u’f"ﬁ w2 fi"’fi%i 0

1T

PR &~ FERAAgHFE) o L~ B R

'J#ftrs 13& M S10EMNT o AEARL JEFAERZ M
AT I E T AR FREINB I SR )2
%1 "';%;U? R LR E G P R F2ESIE R

TR BB EAEINEF19E NIRRT S

THEBEHE F190E 51581 }i—ﬂ;’i/"a Tk oo A2
EARTEH R B AT RagEre 2 750 ik
BT LR RS RREZHEERGL R TR G
f“é%i%}if‘%”"l‘“f»’li’iﬂly Be o AL 24 B A KIE
HEBEEB SR AMEEELAE  FRUERD

JoE 2 - FL L B L S BHIRE



iy

I

=

Pogiois £z AN SR PR H MR o AicE
g2 1 TR ok Gz [adpdos Bk Rhoh 24
FrikcrArE B AT AL B F481E F 1 R LU 2%
ST R A RS FLI:IE=) 0 STE SR AR VAN A5
- BT %’7%&%%\? FEGRT s Y ARE2A AR
B a8 > FiRIE F38EZ 1 F 1A T £ 2T 0 Ao 230
B FRA LT R E TR Bl 5 382 ]
%ESIE#M;’ i pcH f%zgpto

50;?‘,9”’1’_{E "*’*’r& B
A

‘ﬁ‘
M
E
[u—
—L
ol
ﬂqx e
T
o
ég"
[
\%Pt Pim
U,
o
T

‘i%?»
ARFE % 33915 2.4

339 iEiEdc A § T AHEA 2 - Aﬂv v Bl EY T E N
Pz @EpL ] FEANTHE
Bt R M i AP -
ZANY Hp e o
DRI T AU RERRAL ST @R L
SIS U ID A
TS AN R H s AR IR E AR R R B R
R R AR FE P2 o



IR 2 R AR L e

=)

T

A2 -

=

RV I TP TN

i

e 4¥
4o o)

If&-&!\/
=

EY

/

”

0

19

L%A‘

% FvaR A PE:

DS
4

S
) N
W — G
e
|
T -
Lo
— VB..AM ﬂ
T
T o
S g ™
— _
Mw4
ml ) B
x o ox
qnuw H
O g 10
&% ° =y
~ X
HE g =
P o
N J e
T
R =
R
I\
,ﬂl MERRTY ~.}h i

. He
A
N N K]

T e N
Woo R fe i

$+ma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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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5年度審訴字第971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謝竹軒






            黃紹倫








上列被告等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33671號），因被告等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均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意旨，並聽取公訴人及被告等之意見後，經本院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壹、主刑部分：
一、謝竹軒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捌月。

二、黃紹倫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捌月。
貳、沒收部分：
一、扣案偽造之「華晨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現金收款收據壹張沒收。
二、扣案之廠牌型號IPHONE 12黑色行動電話（含門號0000000000號SIM卡1張，IMEI：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壹支沒收。
三、未扣案之謝竹軒犯罪所得新臺幣貳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四、未扣案之黃紹倫犯罪所得新臺幣柒仟伍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依刑事訴訟法第310條之2準用同法第454條規定，除犯罪事實、證據應予補充、更正如下外，其餘證據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㈠本案犯罪事實：
　　謝竹軒（所犯參與組織罪部分，業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12年度金訴字第2319號判決有罪確定在案）、黃紹倫（所涉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部分，非首次犯行）於民國112年9月間，加入真實年籍姓名不詳、通訊軟體Telegram（俗稱飛機）暱稱「瘋狂大楊哥」、「瘋狂小楊哥」之人及其他真實姓名年籍不詳者所組之詐欺集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由黃紹倫擔任面交取款車手之工作，負責收取被害人款項，暨由謝竹軒擔任第一線收水車手，負責交付偽造收據及識別證給黃紹倫之工作。謝竹軒、黃紹倫乃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間，共同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共同行使偽造私文書、特種文書及共同洗錢之犯意聯絡，先由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8月間，以LINE通訊軟體向周繼慧佯稱：加入「華晨投資APP」並進行儲金可獲利云云，致周繼慧陷於錯誤，相約於112年9月11日9時許，在臺北市○○區○○○路0段00巷00號4樓，交付受騙款項新臺幣（下同）50萬元。再由謝竹軒依指示，前往黃紹倫位於臺北市萬華區西藏路住處外，將偽造之「華晨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外派經理李育賢識別證、「華晨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現金收款收據（收據上有偽造之「華晨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印文1枚、「李育賢」印文及署押各1枚）交付與黃紹倫；暨由黃紹倫前往上址，出示配戴之上開偽造識別證，向周繼慧收取上開款項50萬元，同時交付上開偽造之現金收款收據與周繼慧收執而行使之，足生損害於周繼慧、上開同名公司及人員之文書信用；復由黃紹倫依指示，在臺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附近某處，將扣除其報酬7,500元後之剩餘詐欺款項交付與謝竹軒；謝竹軒收取前開詐欺餘款後，則依指示，將扣除其報酬2,000元後之其餘詐欺款項放置於本案詐欺集團指定地點，由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收水成員前來收取，藉此製造金流斷點，以掩飾及隱匿詐欺所得財物之去向及所在。謝竹軒、黃紹倫分別因此獲得2,000元、7,500元之報酬。嗣周繼慧發覺受騙報警處理，始循線查悉上情，並扣得黃紹倫與本案詐欺集團聯絡使用之廠牌型號IPHONE 12黑色行動電話（含門號0000000000號SIM卡1張，IMEI：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支。
　㈡證據部分另應補充增列「被告謝竹軒、黃紹倫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及審理時之自白（見本院卷第77至78頁、第82至84頁）」。
二、論罪科刑之依據：
　㈠新舊法比較：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比較刑度之輕重，以主刑之比較為先，其輕重則依刑法第33條規定之次序定之。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最高度相等者，以最低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同法第35條第2項亦有明定。有期徒刑減輕者，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同法第66條前段規定甚明，而屬「加減例」之一種。所謂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係指減輕之最大幅度而言，亦即至多僅能減其刑二分之一，至於應減輕若干，委諸事實審法院依具體個案斟酌決定之，並非必須減至二分之一（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531號判決可資參照）。又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刑法上之「必減」，以原刑減輕後最高度至減輕後最低度為刑量（刑之幅度），「得減」則以原刑最高度至減輕最低度為刑量，而比較之。故除法定刑上下限範圍外，因適用法定加重減輕事由而形成之處斷刑上下限範圍，亦為有利與否之比較範圍，且應以具體個案分別依照新舊法檢驗，以新舊法運用於該個案之具體結果，定其比較適用之結果。至於易科罰金、易服社會勞動服務等易刑處分，因牽涉個案量刑裁量之行使，必須已決定為得以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服務之宣告刑後，方就各該易刑處分部分決定其適用標準，故於決定罪刑之適用時，不列入比較適用之範圍。
 1、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部分：
　⑴被告謝竹軒、黃紹倫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業於113年7月31日制定公布，除部分條文外，其餘自113年8月2日施行；復於115年1月21日修正公布部分條文（即第7至11條、第13條、第42至44條、第46至47條及第50條），並於同年月00日生效施行。
　⑵被告二人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第44條固經制定施行，復經修正施行。惟查，被告二人本案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詳後述），使告訴人周繼慧交付之受騙財物未達100萬元，且未同時涉犯同條項第1、3、4款之一（詳後述），亦無證據證明其係在中華民國領域外以供詐欺犯罪所用之設備，對於中華民國領域內之人犯之，或有教唆、幫助或利用未滿18歲、滿80歲或非本國籍人士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之情形。是不論依修正前後之上開條例第43條、第44條第1項，被告二人本案均無適用，是就上揭條文並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
　⑶又關於自白減刑之規定，被告二人行為後，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1款第1目規定，所指詐欺犯罪，包括刑法第339條之4之加重詐欺罪。同條例第47條並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嗣該條則修正規定為：「（第1項）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並於檢察官偵查中首次自白之日起6個月內，支付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者，得減輕其刑。（第2項）前項情形，並因而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或得以扣押該組織所取得全部被害人交付之所有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經查，被告謝竹軒固於114年12月10日檢察官偵查中首次自白在卷（見偵字卷第267至271頁），被告黃紹倫於113年6月13日檢察官偵查中首次自白在卷（見偵字卷第243至245頁）；被告二人復於本院審理中均自白在卷，惟均未繳交犯罪所得（詳後述），亦未與告訴人達成調解、賠償任何款項（見本院卷第78頁）。另依被告二人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供稱：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都是暱稱、綽號，不認識等語（見本院卷第78頁），足認本案並未有因渠等自白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卷內復無因渠等自白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扣押該組織所取得全部被害人交付之所有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情形。承上，被告二人本案所為，不論依修正前上開條例第47條前、後段或修正後同條第1、2項規定均無適用，是就上揭條文並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合先敘明。
 2、洗錢防制法部分：
　⑴被告二人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業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全文31條，除第6、11條外，其餘修正條文均於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被告二人行為時，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行為後則修正移列為同法第19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0萬元以下罰金。」。
　⑵又關於自白減刑之規定，被告二人行為時即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行為後，修正移列為同法第23條第3項前段並增訂同條項後段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⑶經查，被告二人本案洗錢之財物未達1億元，且於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均自白在卷，惟迄未繳回犯罪所得（詳後述），是被告二人本案所為，均有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之適用，惟均無修正後同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之適用。另本案並未有因被告二人自白而查獲其他正犯、共犯、或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之情形，業經認定如前，自無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後段規定之適用，併此敘明。
　⑷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被告二人行為時法之處斷刑上限均為有期徒刑6年11月，裁判時法之處斷刑上限則均為有期徒刑5年，是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第35條第2項之規定，應以裁判時法有利於被告二人。　　
　㈡核被告二人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同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同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及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罪。至偽造之印文、署押，屬偽造私文書之部分行為；偽造私文書、特種文書之低度行為復為行使偽造私文書、特種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㈢被告二人與本案詐欺集團其他真實姓名年籍不詳之成員，具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㈣被告二人上開所為，均係以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規定，均應從一重論以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　　
　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二人於本案擔任面交取款車手、收水工作，漠視他人財產權，危害文書信用，對社會治安造成相當之影響，應予非難；併參以渠等犯後坦承犯行，惟均未繳交犯罪所得，亦未與告訴人洽談和解、賠償任何款項；另考量渠等於本案擔任角色之涉案程度，犯罪所生危害、所得利益；再審酌被告謝竹軒自述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入監前在工地工作，月收入約4萬元，未婚，有1名幼子現由前妻照顧，需扶養母親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被告黃紹倫自述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入監前做工程，月收入3萬多元，離婚，需扶養祖母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85頁）暨渠等犯罪之動機、目的及手段等一切情狀；併斟酌公訴人就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50條第2項各款規定情形暨量刑之意見（見本院卷第85至86頁），爰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示懲儆。
三、沒收部分：按本法總則於其他法律有沒收之規定者，亦適用之。但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不在此限，刑法第11條定有明文。又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固為刑法沒收之特別規定，應優先適用，惟縱屬義務沒收，仍不排除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之適用，而可不宣告沒收或予以酌減之（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91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茲分述如下：
　㈠經查，被告謝竹軒因本案犯行獲有2,000元報酬，被告黃紹倫則因本案犯行獲有7,500元報酬等節，業據被告二人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供承在卷（見本院卷第78頁），乃渠等各自之犯罪所得，惟渠等目前均在監而無法繳回上開款項，又未與告訴人洽談和解、賠償款項等節，業據被告二人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供述在卷（見本院卷第78頁），爰均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均追徵其價額。
　㈡另被告謝竹軒向被告黃紹倫所收取告訴人所交付、經扣除被告二人上開報酬後之其餘詐欺款項，固為洗錢之財物，惟此部分款項已由被告謝竹軒依指示置於本案詐欺集團指定地點一節，業據被告謝竹軒於偵查中供述在卷（見偵字卷第269頁）；卷內復無證據證明被告二人就上開款項有何事實上管領處分權限，如對渠等宣告沒收容有過苛之虞，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　
　㈢另未扣案偽造之「華晨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外派經理李育賢識別證1枚、已扣案偽造之「華晨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現金收款收據1張（扣押物品目錄表及現金收款收據影本，見偵字卷第115頁、第177頁），均係供被告二人本案詐欺犯罪使用之物等節，業據被告二人於警詢及偵查中供承在卷（【被告謝竹軒部分】：見偵字第13頁、第269頁；【被告黃紹倫部分】：見偵字第27至28頁、第244頁），其中已扣案之上開偽造現金收款收據1張，爰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沒收，至收據上偽造之「華晨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印文1枚、「李育賢」印文及署押各1枚部分，即無庸重複為沒收之諭知；另未扣案偽造之上開識別證部分，既非違禁物，且本案業經查獲，致欠缺刑法上重要性，爰不予宣告沒收，併此敘明。
　㈣又扣案之廠牌型號IPHONE 12黑色行動電話（含門號0000000000號SIM卡1張，IMEI：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支（扣押物品目錄表，見偵字卷第125頁），係被告黃紹倫所有、供本案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聯繫使用之物等節，業據被告黃紹倫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供承在案（見本院卷第78頁），爰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子新提起公訴，檢察官李彥霖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1　　日
　　　　　　　　刑事第二十二庭法　官　葉詩佳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呂宣慈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 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罪）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5 年以下
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
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
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 2 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
刑，併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
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 5 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4年度偵字第33671號
　　被　　　告　謝竹軒







　　　　　　　　黃紹倫





上列被告等因詐欺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謝竹軒、黃紹倫（涉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部分，均非首次犯行)於民國112年9月前某時起，加入真實年籍姓名不詳、通訊軟體Telegram(俗稱飛機)暱稱「瘋狂大楊哥」、「瘋狂小楊哥」等人組成之詐欺集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黃紹倫擔任面交取款車手之工作，負責收取被害人款項，謝竹軒擔任第一線收水車手，並負責交付偽造收據及識別證給黃紹倫，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間，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特種文書及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由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先於112年8月5日起，以LINE通訊軟體向周繼慧佯稱：可以加入「華晨投資APP」獲利云云，致周繼慧陷於錯誤，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相約面交投資款項。謝竹軒受「瘋狂大楊哥」、「瘋狂小楊哥」指示，於112年9月11日9時前某時，在黃紹倫位於臺北市萬華區西藏路住處外，將偽造之「華晨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華晨公司)」識別證與收據交付黃紹倫。嗣黃紹倫配戴偽造識別證，於112年9月11日9時許，在臺北市○○區○○○路0段00巷00號4樓，向周繼慧收受新臺幣(下同)50萬元後，交付偽造之華晨公司收據（上蓋有偽造之華晨公司大小章及偽簽之「李育賢」署名）予周繼慧而行使之，致周繼慧、李育賢及華晨公司受有損害。黃紹倫收受上開贓款後，即於臺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附近某處，將款項交付謝竹軒，謝竹軒再依「瘋狂大楊哥」、「瘋狂小楊哥」指示以丟包方式輾轉交付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而以此方式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去向。嗣周繼慧發覺受騙報警處理，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周繼慧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謝竹軒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被告謝竹軒坦承全部犯罪事實。



		2

		被告黃紹倫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被告黃紹倫於上開時、地冒名「李育賢」向告訴人周繼慧收取50萬元，並交付偽造華晨公司收據之事實。



		3

		告訴人周繼慧於警詢之指訴

		告訴人於上開時間，受上開詐術所騙而陷於錯誤，於上開時、地交付50萬元與被告黃紹倫之事實。



		4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偽造華晨公司收據影本各1份

		被告黃紹倫於上開時、地冒名「李育賢」向告訴人周繼慧收取50萬元，並交付偽造華晨公司收據之事實。



		5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2年12月22日刑紋字第1126065647號鑑定書1份

		扣案偽造華晨公司收據上採得與被告謝竹軒相符之指紋，足證被告謝竹軒確實交付該偽造收據與被告黃紹倫之事實。







二、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被告謝竹軒、黃紹倫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業經修正，於113年7月31日公布，並自同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係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移至同法第19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依洗錢標的金額區別刑度，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將有期徒刑下限自2月提高為6月、上限自7年（不得易科罰金，但得易服社會勞動）降低為5年（得易科罰金、得易服社會勞動），1億元以上者，其有期徒刑則提高為3年以上、10年以下。本案被告犯行所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並未達1億元，經比較後認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之規定對被告較為有利，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應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之規定論處。
三、核被告謝竹軒、黃紹倫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同法第216條、第210條行使偽造私文書、同法第212、第210條行使偽造特種文書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一般洗錢等罪嫌。被告2人及本案詐騙集團成員先於不詳時、地偽造印文之行為，係偽造私文書之階段行為，而此偽造之低度行為，復為行使偽造私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被告2人與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間，有犯意聯絡與行為分擔，請論以共同正犯。被告2人均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請均從一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嫌。未扣案偽造之工作證及扣案偽造之收據均為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請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沒收，至該收據上偽造之印文、署押則均屬偽造私文書之一部分，已隨同一併沒收，爰不就此部分另行聲請沒收。另被告2人本案犯罪所得，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如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則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
四、請審酌被告2人犯本案加重詐欺罪嫌，單次面交之詐騙金額達50萬元，造成告訴人於年老之時受有財產損害，致生告訴人經濟生活困頓及身心之痛苦，且迄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實有不該，建請各量處有期徒刑2年3月以上之刑，以資懲警。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3　　日　　　　　　　　　　　　　檢　察　官　吳子新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6　　日
　　　　　　　　　　　　　書　記　官　連偉傑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 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罪）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5 年以下
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
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
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 2 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
刑，併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
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 5 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5年度審訴字第971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謝竹軒







            黃紹倫









上列被告等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3

3671號），因被告等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均為有罪之

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意旨，並聽取公訴人及被告等之意見

後，經本院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壹、主刑部分：

一、謝竹軒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捌月。

二、黃紹倫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捌月。

貳、沒收部分：

一、扣案偽造之「華晨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現金收款收據壹張沒

    收。

二、扣案之廠牌型號IPHONE 12黑色行動電話（含門號000000000

    0號SIM卡1張，IMEI：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壹支沒收。

三、未扣案之謝竹軒犯罪所得新臺幣貳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

    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四、未扣案之黃紹倫犯罪所得新臺幣柒仟伍佰元沒收，於全部或

    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依刑事訴訟法第310條之2準用同法第454條規定，除犯

    罪事實、證據應予補充、更正如下外，其餘證據均引用檢察

    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㈠本案犯罪事實：

　　謝竹軒（所犯參與組織罪部分，業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1

    2年度金訴字第2319號判決有罪確定在案）、黃紹倫（所涉

    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部分，非首次犯行）於民國112年9月間

    ，加入真實年籍姓名不詳、通訊軟體Telegram（俗稱飛機）

    暱稱「瘋狂大楊哥」、「瘋狂小楊哥」之人及其他真實姓名

    年籍不詳者所組之詐欺集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由黃紹

    倫擔任面交取款車手之工作，負責收取被害人款項，暨由謝

    竹軒擔任第一線收水車手，負責交付偽造收據及識別證給黃

    紹倫之工作。謝竹軒、黃紹倫乃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間，共

    同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

    取財、共同行使偽造私文書、特種文書及共同洗錢之犯意聯

    絡，先由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8月間，以LINE通訊軟體

    向周繼慧佯稱：加入「華晨投資APP」並進行儲金可獲利云

    云，致周繼慧陷於錯誤，相約於112年9月11日9時許，在臺

    北市○○區○○○路0段00巷00號4樓，交付受騙款項新臺幣（下

    同）50萬元。再由謝竹軒依指示，前往黃紹倫位於臺北市萬

    華區西藏路住處外，將偽造之「華晨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外

    派經理李育賢識別證、「華晨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現金收款

    收據（收據上有偽造之「華晨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印文1枚

    、「李育賢」印文及署押各1枚）交付與黃紹倫；暨由黃紹

    倫前往上址，出示配戴之上開偽造識別證，向周繼慧收取上

    開款項50萬元，同時交付上開偽造之現金收款收據與周繼慧

    收執而行使之，足生損害於周繼慧、上開同名公司及人員之

    文書信用；復由黃紹倫依指示，在臺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附

    近某處，將扣除其報酬7,500元後之剩餘詐欺款項交付與謝

    竹軒；謝竹軒收取前開詐欺餘款後，則依指示，將扣除其報

    酬2,000元後之其餘詐欺款項放置於本案詐欺集團指定地點

    ，由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收水成員前來收取，藉此製造金流斷

    點，以掩飾及隱匿詐欺所得財物之去向及所在。謝竹軒、黃

    紹倫分別因此獲得2,000元、7,500元之報酬。嗣周繼慧發覺

    受騙報警處理，始循線查悉上情，並扣得黃紹倫與本案詐欺

    集團聯絡使用之廠牌型號IPHONE 12黑色行動電話（含門號0

    000000000號SIM卡1張，IMEI：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1支。

　㈡證據部分另應補充增列「被告謝竹軒、黃紹倫於本院準備程

    序中及審理時之自白（見本院卷第77至78頁、第82至84頁）

    」。

二、論罪科刑之依據：

　㈠新舊法比較：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

    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

    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比較刑度之輕重，以主刑

    之比較為先，其輕重則依刑法第33條規定之次序定之。同種

    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最高度相等者，以最

    低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同法第35條第2項亦有明定。有

    期徒刑減輕者，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同法第66條前段規定

    甚明，而屬「加減例」之一種。所謂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

    係指減輕之最大幅度而言，亦即至多僅能減其刑二分之一，

    至於應減輕若干，委諸事實審法院依具體個案斟酌決定之，

    並非必須減至二分之一（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531號

    判決可資參照）。又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罪刑有關之法定

    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

    較。刑法上之「必減」，以原刑減輕後最高度至減輕後最低

    度為刑量（刑之幅度），「得減」則以原刑最高度至減輕最

    低度為刑量，而比較之。故除法定刑上下限範圍外，因適用

    法定加重減輕事由而形成之處斷刑上下限範圍，亦為有利與

    否之比較範圍，且應以具體個案分別依照新舊法檢驗，以新

    舊法運用於該個案之具體結果，定其比較適用之結果。至於

    易科罰金、易服社會勞動服務等易刑處分，因牽涉個案量刑

    裁量之行使，必須已決定為得以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服

    務之宣告刑後，方就各該易刑處分部分決定其適用標準，故

    於決定罪刑之適用時，不列入比較適用之範圍。

 1、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部分：

　⑴被告謝竹軒、黃紹倫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業於113

    年7月31日制定公布，除部分條文外，其餘自113年8月2日施

    行；復於115年1月21日修正公布部分條文（即第7至11條、

    第13條、第42至44條、第46至47條及第50條），並於同年月

    00日生效施行。

　⑵被告二人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第44條固

    經制定施行，復經修正施行。惟查，被告二人本案所為，均

    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詳後述），使告訴人周繼慧交付之受騙財物未達100萬元

    ，且未同時涉犯同條項第1、3、4款之一（詳後述），亦無

    證據證明其係在中華民國領域外以供詐欺犯罪所用之設備，

    對於中華民國領域內之人犯之，或有教唆、幫助或利用未滿

    18歲、滿80歲或非本國籍人士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之情

    形。是不論依修正前後之上開條例第43條、第44條第1項，

    被告二人本案均無適用，是就上揭條文並無新舊法比較之問

    題。

　⑶又關於自白減刑之規定，被告二人行為後，修正前詐欺犯罪

    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1款第1目規定，所指詐欺犯罪，包括

    刑法第339條之4之加重詐欺罪。同條例第47條並規定：「犯

    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

    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

    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

    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嗣該條則

    修正規定為：「（第1項）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

    中均自白，並於檢察官偵查中首次自白之日起6個月內，支

    付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者，得減輕其刑。（

    第2項）前項情形，並因而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

    欺犯罪組織之人，或得以扣押該組織所取得全部被害人交付

    之所有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經查

    ，被告謝竹軒固於114年12月10日檢察官偵查中首次自白在

    卷（見偵字卷第267至271頁），被告黃紹倫於113年6月13日

    檢察官偵查中首次自白在卷（見偵字卷第243至245頁）；被

    告二人復於本院審理中均自白在卷，惟均未繳交犯罪所得（

    詳後述），亦未與告訴人達成調解、賠償任何款項（見本院

    卷第78頁）。另依被告二人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供稱：本案詐

    欺集團其他成員都是暱稱、綽號，不認識等語（見本院卷第

    78頁），足認本案並未有因渠等自白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

    察官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卷內

    復無因渠等自白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扣押全部犯罪所

    得，或扣押該組織所取得全部被害人交付之所有財物或財產

    上利益之情形。承上，被告二人本案所為，不論依修正前上

    開條例第47條前、後段或修正後同條第1、2項規定均無適用

    ，是就上揭條文並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合先敘明。

 2、洗錢防制法部分：

　⑴被告二人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業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全

    文31條，除第6、11條外，其餘修正條文均於同年0月0日生

    效施行。被告二人行為時，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

    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

    ，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行為後則修正移列為

    同法第19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

    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0萬元以下罰金。」。

　⑵又關於自白減刑之規定，被告二人行為時即修正前洗錢防制

    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

    均自白者，減輕其刑。」；行為後，修正移列為同法第23條

    第3項前段並增訂同條項後段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

    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

    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

    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

    輕或免除其刑。」。　 

　⑶經查，被告二人本案洗錢之財物未達1億元，且於偵查中及本

    院審理時均自白在卷，惟迄未繳回犯罪所得（詳後述），是

    被告二人本案所為，均有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

    定之適用，惟均無修正後同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之適用

    。另本案並未有因被告二人自白而查獲其他正犯、共犯、或

    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之情形，業經認定如前，自無修正後洗

    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後段規定之適用，併此敘明。

　⑷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被告二人行為時法之處斷刑

    上限均為有期徒刑6年11月，裁判時法之處斷刑上限則均為

    有期徒刑5年，是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第35條第2項之規

    定，應以裁判時法有利於被告二人。　　

　㈡核被告二人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

    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同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

    文書罪、同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及洗

    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罪。至偽造之印文、署押

    ，屬偽造私文書之部分行為；偽造私文書、特種文書之低度

    行為復為行使偽造私文書、特種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

    不另論罪。

　㈢被告二人與本案詐欺集團其他真實姓名年籍不詳之成員，具犯

    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㈣被告二人上開所為，均係以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

    合犯，依刑法第55條規定，均應從一重論以刑法第339條之4

    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　　

　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二人於本案擔任面交取

    款車手、收水工作，漠視他人財產權，危害文書信用，對社

    會治安造成相當之影響，應予非難；併參以渠等犯後坦承犯

    行，惟均未繳交犯罪所得，亦未與告訴人洽談和解、賠償任

    何款項；另考量渠等於本案擔任角色之涉案程度，犯罪所生

    危害、所得利益；再審酌被告謝竹軒自述國中畢業之智識程

    度，入監前在工地工作，月收入約4萬元，未婚，有1名幼子

    現由前妻照顧，需扶養母親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被告黃紹

    倫自述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入監前做工程，月收入3萬多

    元，離婚，需扶養祖母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85

    頁）暨渠等犯罪之動機、目的及手段等一切情狀；併斟酌公

    訴人就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50條第2項各款規定情形暨

    量刑之意見（見本院卷第85至86頁），爰分別量處如主文所

    示之刑，以示懲儆。

三、沒收部分：按本法總則於其他法律有沒收之規定者，亦適用

    之。但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不在此限，刑法第11條定有

    明文。又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犯第19條、第20

    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

    否，沒收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

    ：「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

    與否，均沒收之。」固為刑法沒收之特別規定，應優先適用

    ，惟縱屬義務沒收，仍不排除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之適

    用，而可不宣告沒收或予以酌減之（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

    字第191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茲分述如下：

　㈠經查，被告謝竹軒因本案犯行獲有2,000元報酬，被告黃紹倫

    則因本案犯行獲有7,500元報酬等節，業據被告二人於本院

    準備程序中供承在卷（見本院卷第78頁），乃渠等各自之犯

    罪所得，惟渠等目前均在監而無法繳回上開款項，又未與告

    訴人洽談和解、賠償款項等節，業據被告二人於本院準備程

    序中供述在卷（見本院卷第78頁），爰均依刑法第38條之1

    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

    宜執行沒收時，均追徵其價額。

　㈡另被告謝竹軒向被告黃紹倫所收取告訴人所交付、經扣除被

    告二人上開報酬後之其餘詐欺款項，固為洗錢之財物，惟此

    部分款項已由被告謝竹軒依指示置於本案詐欺集團指定地點

    一節，業據被告謝竹軒於偵查中供述在卷（見偵字卷第269

    頁）；卷內復無證據證明被告二人就上開款項有何事實上管

    領處分權限，如對渠等宣告沒收容有過苛之虞，爰依刑法第

    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　

　㈢另未扣案偽造之「華晨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外派經理李育賢

    識別證1枚、已扣案偽造之「華晨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現金

    收款收據1張（扣押物品目錄表及現金收款收據影本，見偵

    字卷第115頁、第177頁），均係供被告二人本案詐欺犯罪使

    用之物等節，業據被告二人於警詢及偵查中供承在卷（【被

    告謝竹軒部分】：見偵字第13頁、第269頁；【被告黃紹倫

    部分】：見偵字第27至28頁、第244頁），其中已扣案之上

    開偽造現金收款收據1張，爰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

    條第1項規定沒收，至收據上偽造之「華晨投資股份有限公

    司」印文1枚、「李育賢」印文及署押各1枚部分，即無庸重

    複為沒收之諭知；另未扣案偽造之上開識別證部分，既非違

    禁物，且本案業經查獲，致欠缺刑法上重要性，爰不予宣告

    沒收，併此敘明。

　㈣又扣案之廠牌型號IPHONE 12黑色行動電話（含門號00000000

    00號SIM卡1張，IMEI：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1支（扣押物品目錄表，見偵字卷第125頁），係被告黃紹

    倫所有、供本案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聯繫使用之物等節，業

    據被告黃紹倫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供承在案（見本院卷第78頁

    ），爰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子新提起公訴，檢察官李彥霖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1　　日

　　　　　　　　刑事第二十二庭法　官　葉詩佳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呂宣慈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 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罪）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5 年以下

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

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

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 2 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

刑，併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

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 5 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4年度偵字第33671號

　　被　　　告　謝竹軒







　　　　　　　　黃紹倫





上列被告等因詐欺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

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謝竹軒、黃紹倫（涉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部分，均非首次犯

    行)於民國112年9月前某時起，加入真實年籍姓名不詳、通

    訊軟體Telegram(俗稱飛機)暱稱「瘋狂大楊哥」、「瘋狂小

    楊哥」等人組成之詐欺集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黃紹倫擔

    任面交取款車手之工作，負責收取被害人款項，謝竹軒擔任

    第一線收水車手，並負責交付偽造收據及識別證給黃紹倫，

    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間，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

    行使偽造私文書、特種文書及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

    之犯意聯絡，由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先於112年8月5日起，以L

    INE通訊軟體向周繼慧佯稱：可以加入「華晨投資APP」獲利

    云云，致周繼慧陷於錯誤，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相約面交投

    資款項。謝竹軒受「瘋狂大楊哥」、「瘋狂小楊哥」指示，

    於112年9月11日9時前某時，在黃紹倫位於臺北市萬華區西

    藏路住處外，將偽造之「華晨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華晨

    公司)」識別證與收據交付黃紹倫。嗣黃紹倫配戴偽造識別

    證，於112年9月11日9時許，在臺北市○○區○○○路0段00巷00

    號4樓，向周繼慧收受新臺幣(下同)50萬元後，交付偽造之

    華晨公司收據（上蓋有偽造之華晨公司大小章及偽簽之「李

    育賢」署名）予周繼慧而行使之，致周繼慧、李育賢及華晨

    公司受有損害。黃紹倫收受上開贓款後，即於臺北市中山區

    林森北路附近某處，將款項交付謝竹軒，謝竹軒再依「瘋狂

    大楊哥」、「瘋狂小楊哥」指示以丟包方式輾轉交付予本案

    詐欺集團成員，而以此方式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去向。

    嗣周繼慧發覺受騙報警處理，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周繼慧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謝竹軒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被告謝竹軒坦承全部犯罪事實。 2 被告黃紹倫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被告黃紹倫於上開時、地冒名「李育賢」向告訴人周繼慧收取50萬元，並交付偽造華晨公司收據之事實。 3 告訴人周繼慧於警詢之指訴 告訴人於上開時間，受上開詐術所騙而陷於錯誤，於上開時、地交付50萬元與被告黃紹倫之事實。 4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偽造華晨公司收據影本各1份 被告黃紹倫於上開時、地冒名「李育賢」向告訴人周繼慧收取50萬元，並交付偽造華晨公司收據之事實。 5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2年12月22日刑紋字第1126065647號鑑定書1份 扣案偽造華晨公司收據上採得與被告謝竹軒相符之指紋，足證被告謝竹軒確實交付該偽造收據與被告黃紹倫之事實。 

二、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

    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

    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被告謝竹軒、黃紹倫行為後洗錢

    防制法業經修正，於113年7月31日公布，並自同年8月2日起

    生效施行。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係規定：「有第2

    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

    百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移至同法第19條第1項規定：「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

    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依洗錢標的金額區別刑度，未達

    新臺幣1億元者，將有期徒刑下限自2月提高為6月、上限自7

    年（不得易科罰金，但得易服社會勞動）降低為5年（得易

    科罰金、得易服社會勞動），1億元以上者，其有期徒刑則

    提高為3年以上、10年以下。本案被告犯行所洗錢之財物或

    財產上利益並未達1億元，經比較後認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

    9條第1項之規定對被告較為有利，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

    定，應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之規定論處。

三、核被告謝竹軒、黃紹倫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

    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同法第216條、第210條行

    使偽造私文書、同法第212、第210條行使偽造特種文書及修

    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一般洗錢等罪嫌。被告2人

    及本案詐騙集團成員先於不詳時、地偽造印文之行為，係偽

    造私文書之階段行為，而此偽造之低度行為，復為行使偽造

    私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被告2人與本案詐

    欺集團其他成員間，有犯意聯絡與行為分擔，請論以共同正犯

    。被告2人均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

    請均從一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嫌。未扣案偽造

    之工作證及扣案偽造之收據均為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請依

    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沒收，至該收據上

    偽造之印文、署押則均屬偽造私文書之一部分，已隨同一併

    沒收，爰不就此部分另行聲請沒收。另被告2人本案犯罪所

    得，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如於全部或一

    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則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3項

    規定，追徵其價額。

四、請審酌被告2人犯本案加重詐欺罪嫌，單次面交之詐騙金額

    達50萬元，造成告訴人於年老之時受有財產損害，致生告訴

    人經濟生活困頓及身心之痛苦，且迄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

    實有不該，建請各量處有期徒刑2年3月以上之刑，以資懲警

    。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3　　日　　　　　　　　　　　　　檢　察　官　吳子新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6　　日　　　　　　　　　　　　　書　記　官　連偉傑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犯第 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偽造變造私文書罪）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洗錢防制法第19條有第 2 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 5 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5年度審訴字第971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謝竹軒






            黃紹倫








上列被告等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33671號），因被告等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均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意旨，並聽取公訴人及被告等之意見後，經本院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壹、主刑部分：
一、謝竹軒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捌月。

二、黃紹倫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捌月。
貳、沒收部分：
一、扣案偽造之「華晨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現金收款收據壹張沒收。
二、扣案之廠牌型號IPHONE 12黑色行動電話（含門號0000000000號SIM卡1張，IMEI：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壹支沒收。
三、未扣案之謝竹軒犯罪所得新臺幣貳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四、未扣案之黃紹倫犯罪所得新臺幣柒仟伍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依刑事訴訟法第310條之2準用同法第454條規定，除犯罪事實、證據應予補充、更正如下外，其餘證據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㈠本案犯罪事實：
　　謝竹軒（所犯參與組織罪部分，業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12年度金訴字第2319號判決有罪確定在案）、黃紹倫（所涉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部分，非首次犯行）於民國112年9月間，加入真實年籍姓名不詳、通訊軟體Telegram（俗稱飛機）暱稱「瘋狂大楊哥」、「瘋狂小楊哥」之人及其他真實姓名年籍不詳者所組之詐欺集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由黃紹倫擔任面交取款車手之工作，負責收取被害人款項，暨由謝竹軒擔任第一線收水車手，負責交付偽造收據及識別證給黃紹倫之工作。謝竹軒、黃紹倫乃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間，共同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共同行使偽造私文書、特種文書及共同洗錢之犯意聯絡，先由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8月間，以LINE通訊軟體向周繼慧佯稱：加入「華晨投資APP」並進行儲金可獲利云云，致周繼慧陷於錯誤，相約於112年9月11日9時許，在臺北市○○區○○○路0段00巷00號4樓，交付受騙款項新臺幣（下同）50萬元。再由謝竹軒依指示，前往黃紹倫位於臺北市萬華區西藏路住處外，將偽造之「華晨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外派經理李育賢識別證、「華晨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現金收款收據（收據上有偽造之「華晨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印文1枚、「李育賢」印文及署押各1枚）交付與黃紹倫；暨由黃紹倫前往上址，出示配戴之上開偽造識別證，向周繼慧收取上開款項50萬元，同時交付上開偽造之現金收款收據與周繼慧收執而行使之，足生損害於周繼慧、上開同名公司及人員之文書信用；復由黃紹倫依指示，在臺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附近某處，將扣除其報酬7,500元後之剩餘詐欺款項交付與謝竹軒；謝竹軒收取前開詐欺餘款後，則依指示，將扣除其報酬2,000元後之其餘詐欺款項放置於本案詐欺集團指定地點，由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收水成員前來收取，藉此製造金流斷點，以掩飾及隱匿詐欺所得財物之去向及所在。謝竹軒、黃紹倫分別因此獲得2,000元、7,500元之報酬。嗣周繼慧發覺受騙報警處理，始循線查悉上情，並扣得黃紹倫與本案詐欺集團聯絡使用之廠牌型號IPHONE 12黑色行動電話（含門號0000000000號SIM卡1張，IMEI：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支。
　㈡證據部分另應補充增列「被告謝竹軒、黃紹倫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及審理時之自白（見本院卷第77至78頁、第82至84頁）」。
二、論罪科刑之依據：
　㈠新舊法比較：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比較刑度之輕重，以主刑之比較為先，其輕重則依刑法第33條規定之次序定之。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最高度相等者，以最低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同法第35條第2項亦有明定。有期徒刑減輕者，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同法第66條前段規定甚明，而屬「加減例」之一種。所謂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係指減輕之最大幅度而言，亦即至多僅能減其刑二分之一，至於應減輕若干，委諸事實審法院依具體個案斟酌決定之，並非必須減至二分之一（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531號判決可資參照）。又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刑法上之「必減」，以原刑減輕後最高度至減輕後最低度為刑量（刑之幅度），「得減」則以原刑最高度至減輕最低度為刑量，而比較之。故除法定刑上下限範圍外，因適用法定加重減輕事由而形成之處斷刑上下限範圍，亦為有利與否之比較範圍，且應以具體個案分別依照新舊法檢驗，以新舊法運用於該個案之具體結果，定其比較適用之結果。至於易科罰金、易服社會勞動服務等易刑處分，因牽涉個案量刑裁量之行使，必須已決定為得以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服務之宣告刑後，方就各該易刑處分部分決定其適用標準，故於決定罪刑之適用時，不列入比較適用之範圍。
 1、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部分：
　⑴被告謝竹軒、黃紹倫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業於113年7月31日制定公布，除部分條文外，其餘自113年8月2日施行；復於115年1月21日修正公布部分條文（即第7至11條、第13條、第42至44條、第46至47條及第50條），並於同年月00日生效施行。
　⑵被告二人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第44條固經制定施行，復經修正施行。惟查，被告二人本案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詳後述），使告訴人周繼慧交付之受騙財物未達100萬元，且未同時涉犯同條項第1、3、4款之一（詳後述），亦無證據證明其係在中華民國領域外以供詐欺犯罪所用之設備，對於中華民國領域內之人犯之，或有教唆、幫助或利用未滿18歲、滿80歲或非本國籍人士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之情形。是不論依修正前後之上開條例第43條、第44條第1項，被告二人本案均無適用，是就上揭條文並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
　⑶又關於自白減刑之規定，被告二人行為後，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1款第1目規定，所指詐欺犯罪，包括刑法第339條之4之加重詐欺罪。同條例第47條並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嗣該條則修正規定為：「（第1項）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並於檢察官偵查中首次自白之日起6個月內，支付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者，得減輕其刑。（第2項）前項情形，並因而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或得以扣押該組織所取得全部被害人交付之所有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經查，被告謝竹軒固於114年12月10日檢察官偵查中首次自白在卷（見偵字卷第267至271頁），被告黃紹倫於113年6月13日檢察官偵查中首次自白在卷（見偵字卷第243至245頁）；被告二人復於本院審理中均自白在卷，惟均未繳交犯罪所得（詳後述），亦未與告訴人達成調解、賠償任何款項（見本院卷第78頁）。另依被告二人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供稱：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都是暱稱、綽號，不認識等語（見本院卷第78頁），足認本案並未有因渠等自白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卷內復無因渠等自白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扣押該組織所取得全部被害人交付之所有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情形。承上，被告二人本案所為，不論依修正前上開條例第47條前、後段或修正後同條第1、2項規定均無適用，是就上揭條文並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合先敘明。
 2、洗錢防制法部分：
　⑴被告二人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業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全文31條，除第6、11條外，其餘修正條文均於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被告二人行為時，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行為後則修正移列為同法第19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0萬元以下罰金。」。
　⑵又關於自白減刑之規定，被告二人行為時即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行為後，修正移列為同法第23條第3項前段並增訂同條項後段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⑶經查，被告二人本案洗錢之財物未達1億元，且於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均自白在卷，惟迄未繳回犯罪所得（詳後述），是被告二人本案所為，均有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之適用，惟均無修正後同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之適用。另本案並未有因被告二人自白而查獲其他正犯、共犯、或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之情形，業經認定如前，自無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後段規定之適用，併此敘明。
　⑷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被告二人行為時法之處斷刑上限均為有期徒刑6年11月，裁判時法之處斷刑上限則均為有期徒刑5年，是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第35條第2項之規定，應以裁判時法有利於被告二人。　　
　㈡核被告二人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同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同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及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罪。至偽造之印文、署押，屬偽造私文書之部分行為；偽造私文書、特種文書之低度行為復為行使偽造私文書、特種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㈢被告二人與本案詐欺集團其他真實姓名年籍不詳之成員，具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㈣被告二人上開所為，均係以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規定，均應從一重論以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　　
　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二人於本案擔任面交取款車手、收水工作，漠視他人財產權，危害文書信用，對社會治安造成相當之影響，應予非難；併參以渠等犯後坦承犯行，惟均未繳交犯罪所得，亦未與告訴人洽談和解、賠償任何款項；另考量渠等於本案擔任角色之涉案程度，犯罪所生危害、所得利益；再審酌被告謝竹軒自述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入監前在工地工作，月收入約4萬元，未婚，有1名幼子現由前妻照顧，需扶養母親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被告黃紹倫自述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入監前做工程，月收入3萬多元，離婚，需扶養祖母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85頁）暨渠等犯罪之動機、目的及手段等一切情狀；併斟酌公訴人就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50條第2項各款規定情形暨量刑之意見（見本院卷第85至86頁），爰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示懲儆。
三、沒收部分：按本法總則於其他法律有沒收之規定者，亦適用之。但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不在此限，刑法第11條定有明文。又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固為刑法沒收之特別規定，應優先適用，惟縱屬義務沒收，仍不排除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之適用，而可不宣告沒收或予以酌減之（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91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茲分述如下：
　㈠經查，被告謝竹軒因本案犯行獲有2,000元報酬，被告黃紹倫則因本案犯行獲有7,500元報酬等節，業據被告二人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供承在卷（見本院卷第78頁），乃渠等各自之犯罪所得，惟渠等目前均在監而無法繳回上開款項，又未與告訴人洽談和解、賠償款項等節，業據被告二人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供述在卷（見本院卷第78頁），爰均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均追徵其價額。
　㈡另被告謝竹軒向被告黃紹倫所收取告訴人所交付、經扣除被告二人上開報酬後之其餘詐欺款項，固為洗錢之財物，惟此部分款項已由被告謝竹軒依指示置於本案詐欺集團指定地點一節，業據被告謝竹軒於偵查中供述在卷（見偵字卷第269頁）；卷內復無證據證明被告二人就上開款項有何事實上管領處分權限，如對渠等宣告沒收容有過苛之虞，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　
　㈢另未扣案偽造之「華晨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外派經理李育賢識別證1枚、已扣案偽造之「華晨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現金收款收據1張（扣押物品目錄表及現金收款收據影本，見偵字卷第115頁、第177頁），均係供被告二人本案詐欺犯罪使用之物等節，業據被告二人於警詢及偵查中供承在卷（【被告謝竹軒部分】：見偵字第13頁、第269頁；【被告黃紹倫部分】：見偵字第27至28頁、第244頁），其中已扣案之上開偽造現金收款收據1張，爰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沒收，至收據上偽造之「華晨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印文1枚、「李育賢」印文及署押各1枚部分，即無庸重複為沒收之諭知；另未扣案偽造之上開識別證部分，既非違禁物，且本案業經查獲，致欠缺刑法上重要性，爰不予宣告沒收，併此敘明。
　㈣又扣案之廠牌型號IPHONE 12黑色行動電話（含門號0000000000號SIM卡1張，IMEI：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支（扣押物品目錄表，見偵字卷第125頁），係被告黃紹倫所有、供本案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聯繫使用之物等節，業據被告黃紹倫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供承在案（見本院卷第78頁），爰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子新提起公訴，檢察官李彥霖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1　　日
　　　　　　　　刑事第二十二庭法　官　葉詩佳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呂宣慈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 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罪）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5 年以下
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
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
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 2 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
刑，併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
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 5 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4年度偵字第33671號
　　被　　　告　謝竹軒







　　　　　　　　黃紹倫





上列被告等因詐欺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謝竹軒、黃紹倫（涉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部分，均非首次犯行)於民國112年9月前某時起，加入真實年籍姓名不詳、通訊軟體Telegram(俗稱飛機)暱稱「瘋狂大楊哥」、「瘋狂小楊哥」等人組成之詐欺集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黃紹倫擔任面交取款車手之工作，負責收取被害人款項，謝竹軒擔任第一線收水車手，並負責交付偽造收據及識別證給黃紹倫，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間，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特種文書及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由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先於112年8月5日起，以LINE通訊軟體向周繼慧佯稱：可以加入「華晨投資APP」獲利云云，致周繼慧陷於錯誤，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相約面交投資款項。謝竹軒受「瘋狂大楊哥」、「瘋狂小楊哥」指示，於112年9月11日9時前某時，在黃紹倫位於臺北市萬華區西藏路住處外，將偽造之「華晨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華晨公司)」識別證與收據交付黃紹倫。嗣黃紹倫配戴偽造識別證，於112年9月11日9時許，在臺北市○○區○○○路0段00巷00號4樓，向周繼慧收受新臺幣(下同)50萬元後，交付偽造之華晨公司收據（上蓋有偽造之華晨公司大小章及偽簽之「李育賢」署名）予周繼慧而行使之，致周繼慧、李育賢及華晨公司受有損害。黃紹倫收受上開贓款後，即於臺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附近某處，將款項交付謝竹軒，謝竹軒再依「瘋狂大楊哥」、「瘋狂小楊哥」指示以丟包方式輾轉交付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而以此方式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去向。嗣周繼慧發覺受騙報警處理，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周繼慧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謝竹軒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被告謝竹軒坦承全部犯罪事實。



		2

		被告黃紹倫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被告黃紹倫於上開時、地冒名「李育賢」向告訴人周繼慧收取50萬元，並交付偽造華晨公司收據之事實。



		3

		告訴人周繼慧於警詢之指訴

		告訴人於上開時間，受上開詐術所騙而陷於錯誤，於上開時、地交付50萬元與被告黃紹倫之事實。



		4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偽造華晨公司收據影本各1份

		被告黃紹倫於上開時、地冒名「李育賢」向告訴人周繼慧收取50萬元，並交付偽造華晨公司收據之事實。



		5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2年12月22日刑紋字第1126065647號鑑定書1份

		扣案偽造華晨公司收據上採得與被告謝竹軒相符之指紋，足證被告謝竹軒確實交付該偽造收據與被告黃紹倫之事實。







二、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被告謝竹軒、黃紹倫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業經修正，於113年7月31日公布，並自同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係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移至同法第19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依洗錢標的金額區別刑度，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將有期徒刑下限自2月提高為6月、上限自7年（不得易科罰金，但得易服社會勞動）降低為5年（得易科罰金、得易服社會勞動），1億元以上者，其有期徒刑則提高為3年以上、10年以下。本案被告犯行所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並未達1億元，經比較後認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之規定對被告較為有利，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應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之規定論處。
三、核被告謝竹軒、黃紹倫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同法第216條、第210條行使偽造私文書、同法第212、第210條行使偽造特種文書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一般洗錢等罪嫌。被告2人及本案詐騙集團成員先於不詳時、地偽造印文之行為，係偽造私文書之階段行為，而此偽造之低度行為，復為行使偽造私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被告2人與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間，有犯意聯絡與行為分擔，請論以共同正犯。被告2人均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請均從一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嫌。未扣案偽造之工作證及扣案偽造之收據均為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請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沒收，至該收據上偽造之印文、署押則均屬偽造私文書之一部分，已隨同一併沒收，爰不就此部分另行聲請沒收。另被告2人本案犯罪所得，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如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則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
四、請審酌被告2人犯本案加重詐欺罪嫌，單次面交之詐騙金額達50萬元，造成告訴人於年老之時受有財產損害，致生告訴人經濟生活困頓及身心之痛苦，且迄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實有不該，建請各量處有期徒刑2年3月以上之刑，以資懲警。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3　　日　　　　　　　　　　　　　檢　察　官　吳子新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6　　日
　　　　　　　　　　　　　書　記　官　連偉傑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 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罪）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5 年以下
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
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
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 2 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
刑，併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
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 5 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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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年度審訴字第971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謝竹軒







            黃紹倫









上列被告等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33671號），因被告等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均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意旨，並聽取公訴人及被告等之意見後，經本院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壹、主刑部分：

一、謝竹軒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捌月。

二、黃紹倫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捌月。

貳、沒收部分：

一、扣案偽造之「華晨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現金收款收據壹張沒收。

二、扣案之廠牌型號IPHONE 12黑色行動電話（含門號0000000000號SIM卡1張，IMEI：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壹支沒收。

三、未扣案之謝竹軒犯罪所得新臺幣貳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四、未扣案之黃紹倫犯罪所得新臺幣柒仟伍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依刑事訴訟法第310條之2準用同法第454條規定，除犯罪事實、證據應予補充、更正如下外，其餘證據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㈠本案犯罪事實：

　　謝竹軒（所犯參與組織罪部分，業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12年度金訴字第2319號判決有罪確定在案）、黃紹倫（所涉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部分，非首次犯行）於民國112年9月間，加入真實年籍姓名不詳、通訊軟體Telegram（俗稱飛機）暱稱「瘋狂大楊哥」、「瘋狂小楊哥」之人及其他真實姓名年籍不詳者所組之詐欺集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由黃紹倫擔任面交取款車手之工作，負責收取被害人款項，暨由謝竹軒擔任第一線收水車手，負責交付偽造收據及識別證給黃紹倫之工作。謝竹軒、黃紹倫乃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間，共同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共同行使偽造私文書、特種文書及共同洗錢之犯意聯絡，先由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8月間，以LINE通訊軟體向周繼慧佯稱：加入「華晨投資APP」並進行儲金可獲利云云，致周繼慧陷於錯誤，相約於112年9月11日9時許，在臺北市○○區○○○路0段00巷00號4樓，交付受騙款項新臺幣（下同）50萬元。再由謝竹軒依指示，前往黃紹倫位於臺北市萬華區西藏路住處外，將偽造之「華晨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外派經理李育賢識別證、「華晨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現金收款收據（收據上有偽造之「華晨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印文1枚、「李育賢」印文及署押各1枚）交付與黃紹倫；暨由黃紹倫前往上址，出示配戴之上開偽造識別證，向周繼慧收取上開款項50萬元，同時交付上開偽造之現金收款收據與周繼慧收執而行使之，足生損害於周繼慧、上開同名公司及人員之文書信用；復由黃紹倫依指示，在臺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附近某處，將扣除其報酬7,500元後之剩餘詐欺款項交付與謝竹軒；謝竹軒收取前開詐欺餘款後，則依指示，將扣除其報酬2,000元後之其餘詐欺款項放置於本案詐欺集團指定地點，由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收水成員前來收取，藉此製造金流斷點，以掩飾及隱匿詐欺所得財物之去向及所在。謝竹軒、黃紹倫分別因此獲得2,000元、7,500元之報酬。嗣周繼慧發覺受騙報警處理，始循線查悉上情，並扣得黃紹倫與本案詐欺集團聯絡使用之廠牌型號IPHONE 12黑色行動電話（含門號0000000000號SIM卡1張，IMEI：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支。

　㈡證據部分另應補充增列「被告謝竹軒、黃紹倫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及審理時之自白（見本院卷第77至78頁、第82至84頁）」。

二、論罪科刑之依據：

　㈠新舊法比較：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比較刑度之輕重，以主刑之比較為先，其輕重則依刑法第33條規定之次序定之。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最高度相等者，以最低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同法第35條第2項亦有明定。有期徒刑減輕者，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同法第66條前段規定甚明，而屬「加減例」之一種。所謂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係指減輕之最大幅度而言，亦即至多僅能減其刑二分之一，至於應減輕若干，委諸事實審法院依具體個案斟酌決定之，並非必須減至二分之一（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531號判決可資參照）。又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刑法上之「必減」，以原刑減輕後最高度至減輕後最低度為刑量（刑之幅度），「得減」則以原刑最高度至減輕最低度為刑量，而比較之。故除法定刑上下限範圍外，因適用法定加重減輕事由而形成之處斷刑上下限範圍，亦為有利與否之比較範圍，且應以具體個案分別依照新舊法檢驗，以新舊法運用於該個案之具體結果，定其比較適用之結果。至於易科罰金、易服社會勞動服務等易刑處分，因牽涉個案量刑裁量之行使，必須已決定為得以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服務之宣告刑後，方就各該易刑處分部分決定其適用標準，故於決定罪刑之適用時，不列入比較適用之範圍。

 1、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部分：

　⑴被告謝竹軒、黃紹倫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業於113年7月31日制定公布，除部分條文外，其餘自113年8月2日施行；復於115年1月21日修正公布部分條文（即第7至11條、第13條、第42至44條、第46至47條及第50條），並於同年月00日生效施行。

　⑵被告二人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第44條固經制定施行，復經修正施行。惟查，被告二人本案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詳後述），使告訴人周繼慧交付之受騙財物未達100萬元，且未同時涉犯同條項第1、3、4款之一（詳後述），亦無證據證明其係在中華民國領域外以供詐欺犯罪所用之設備，對於中華民國領域內之人犯之，或有教唆、幫助或利用未滿18歲、滿80歲或非本國籍人士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之情形。是不論依修正前後之上開條例第43條、第44條第1項，被告二人本案均無適用，是就上揭條文並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

　⑶又關於自白減刑之規定，被告二人行為後，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1款第1目規定，所指詐欺犯罪，包括刑法第339條之4之加重詐欺罪。同條例第47條並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嗣該條則修正規定為：「（第1項）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並於檢察官偵查中首次自白之日起6個月內，支付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者，得減輕其刑。（第2項）前項情形，並因而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或得以扣押該組織所取得全部被害人交付之所有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經查，被告謝竹軒固於114年12月10日檢察官偵查中首次自白在卷（見偵字卷第267至271頁），被告黃紹倫於113年6月13日檢察官偵查中首次自白在卷（見偵字卷第243至245頁）；被告二人復於本院審理中均自白在卷，惟均未繳交犯罪所得（詳後述），亦未與告訴人達成調解、賠償任何款項（見本院卷第78頁）。另依被告二人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供稱：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都是暱稱、綽號，不認識等語（見本院卷第78頁），足認本案並未有因渠等自白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卷內復無因渠等自白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扣押該組織所取得全部被害人交付之所有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情形。承上，被告二人本案所為，不論依修正前上開條例第47條前、後段或修正後同條第1、2項規定均無適用，是就上揭條文並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合先敘明。

 2、洗錢防制法部分：

　⑴被告二人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業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全文31條，除第6、11條外，其餘修正條文均於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被告二人行為時，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行為後則修正移列為同法第19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0萬元以下罰金。」。

　⑵又關於自白減刑之規定，被告二人行為時即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行為後，修正移列為同法第23條第3項前段並增訂同條項後段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⑶經查，被告二人本案洗錢之財物未達1億元，且於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均自白在卷，惟迄未繳回犯罪所得（詳後述），是被告二人本案所為，均有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之適用，惟均無修正後同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之適用。另本案並未有因被告二人自白而查獲其他正犯、共犯、或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之情形，業經認定如前，自無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後段規定之適用，併此敘明。

　⑷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被告二人行為時法之處斷刑上限均為有期徒刑6年11月，裁判時法之處斷刑上限則均為有期徒刑5年，是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第35條第2項之規定，應以裁判時法有利於被告二人。　　

　㈡核被告二人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同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同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及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罪。至偽造之印文、署押，屬偽造私文書之部分行為；偽造私文書、特種文書之低度行為復為行使偽造私文書、特種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㈢被告二人與本案詐欺集團其他真實姓名年籍不詳之成員，具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㈣被告二人上開所為，均係以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規定，均應從一重論以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　　

　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二人於本案擔任面交取款車手、收水工作，漠視他人財產權，危害文書信用，對社會治安造成相當之影響，應予非難；併參以渠等犯後坦承犯行，惟均未繳交犯罪所得，亦未與告訴人洽談和解、賠償任何款項；另考量渠等於本案擔任角色之涉案程度，犯罪所生危害、所得利益；再審酌被告謝竹軒自述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入監前在工地工作，月收入約4萬元，未婚，有1名幼子現由前妻照顧，需扶養母親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被告黃紹倫自述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入監前做工程，月收入3萬多元，離婚，需扶養祖母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85頁）暨渠等犯罪之動機、目的及手段等一切情狀；併斟酌公訴人就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50條第2項各款規定情形暨量刑之意見（見本院卷第85至86頁），爰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示懲儆。

三、沒收部分：按本法總則於其他法律有沒收之規定者，亦適用之。但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不在此限，刑法第11條定有明文。又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固為刑法沒收之特別規定，應優先適用，惟縱屬義務沒收，仍不排除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之適用，而可不宣告沒收或予以酌減之（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91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茲分述如下：

　㈠經查，被告謝竹軒因本案犯行獲有2,000元報酬，被告黃紹倫則因本案犯行獲有7,500元報酬等節，業據被告二人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供承在卷（見本院卷第78頁），乃渠等各自之犯罪所得，惟渠等目前均在監而無法繳回上開款項，又未與告訴人洽談和解、賠償款項等節，業據被告二人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供述在卷（見本院卷第78頁），爰均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均追徵其價額。

　㈡另被告謝竹軒向被告黃紹倫所收取告訴人所交付、經扣除被告二人上開報酬後之其餘詐欺款項，固為洗錢之財物，惟此部分款項已由被告謝竹軒依指示置於本案詐欺集團指定地點一節，業據被告謝竹軒於偵查中供述在卷（見偵字卷第269頁）；卷內復無證據證明被告二人就上開款項有何事實上管領處分權限，如對渠等宣告沒收容有過苛之虞，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　

　㈢另未扣案偽造之「華晨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外派經理李育賢識別證1枚、已扣案偽造之「華晨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現金收款收據1張（扣押物品目錄表及現金收款收據影本，見偵字卷第115頁、第177頁），均係供被告二人本案詐欺犯罪使用之物等節，業據被告二人於警詢及偵查中供承在卷（【被告謝竹軒部分】：見偵字第13頁、第269頁；【被告黃紹倫部分】：見偵字第27至28頁、第244頁），其中已扣案之上開偽造現金收款收據1張，爰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沒收，至收據上偽造之「華晨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印文1枚、「李育賢」印文及署押各1枚部分，即無庸重複為沒收之諭知；另未扣案偽造之上開識別證部分，既非違禁物，且本案業經查獲，致欠缺刑法上重要性，爰不予宣告沒收，併此敘明。

　㈣又扣案之廠牌型號IPHONE 12黑色行動電話（含門號0000000000號SIM卡1張，IMEI：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支（扣押物品目錄表，見偵字卷第125頁），係被告黃紹倫所有、供本案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聯繫使用之物等節，業據被告黃紹倫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供承在案（見本院卷第78頁），爰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子新提起公訴，檢察官李彥霖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1　　日

　　　　　　　　刑事第二十二庭法　官　葉詩佳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呂宣慈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 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罪）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5 年以下

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

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

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 2 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

刑，併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

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 5 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4年度偵字第33671號

　　被　　　告　謝竹軒　　　　　　　　黃紹倫上列被告等因詐欺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謝竹軒、黃紹倫（涉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部分，均非首次犯行)於民國112年9月前某時起，加入真實年籍姓名不詳、通訊軟體Telegram(俗稱飛機)暱稱「瘋狂大楊哥」、「瘋狂小楊哥」等人組成之詐欺集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黃紹倫擔任面交取款車手之工作，負責收取被害人款項，謝竹軒擔任第一線收水車手，並負責交付偽造收據及識別證給黃紹倫，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間，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特種文書及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由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先於112年8月5日起，以LINE通訊軟體向周繼慧佯稱：可以加入「華晨投資APP」獲利云云，致周繼慧陷於錯誤，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相約面交投資款項。謝竹軒受「瘋狂大楊哥」、「瘋狂小楊哥」指示，於112年9月11日9時前某時，在黃紹倫位於臺北市萬華區西藏路住處外，將偽造之「華晨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華晨公司)」識別證與收據交付黃紹倫。嗣黃紹倫配戴偽造識別證，於112年9月11日9時許，在臺北市○○區○○○路0段00巷00號4樓，向周繼慧收受新臺幣(下同)50萬元後，交付偽造之華晨公司收據（上蓋有偽造之華晨公司大小章及偽簽之「李育賢」署名）予周繼慧而行使之，致周繼慧、李育賢及華晨公司受有損害。黃紹倫收受上開贓款後，即於臺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附近某處，將款項交付謝竹軒，謝竹軒再依「瘋狂大楊哥」、「瘋狂小楊哥」指示以丟包方式輾轉交付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而以此方式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去向。嗣周繼慧發覺受騙報警處理，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周繼慧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謝竹軒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被告謝竹軒坦承全部犯罪事實。 2 被告黃紹倫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被告黃紹倫於上開時、地冒名「李育賢」向告訴人周繼慧收取50萬元，並交付偽造華晨公司收據之事實。 3 告訴人周繼慧於警詢之指訴 告訴人於上開時間，受上開詐術所騙而陷於錯誤，於上開時、地交付50萬元與被告黃紹倫之事實。 4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偽造華晨公司收據影本各1份 被告黃紹倫於上開時、地冒名「李育賢」向告訴人周繼慧收取50萬元，並交付偽造華晨公司收據之事實。 5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2年12月22日刑紋字第1126065647號鑑定書1份 扣案偽造華晨公司收據上採得與被告謝竹軒相符之指紋，足證被告謝竹軒確實交付該偽造收據與被告黃紹倫之事實。 

二、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被告謝竹軒、黃紹倫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業經修正，於113年7月31日公布，並自同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係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移至同法第19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依洗錢標的金額區別刑度，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將有期徒刑下限自2月提高為6月、上限自7年（不得易科罰金，但得易服社會勞動）降低為5年（得易科罰金、得易服社會勞動），1億元以上者，其有期徒刑則提高為3年以上、10年以下。本案被告犯行所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並未達1億元，經比較後認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之規定對被告較為有利，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應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之規定論處。

三、核被告謝竹軒、黃紹倫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同法第216條、第210條行使偽造私文書、同法第212、第210條行使偽造特種文書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一般洗錢等罪嫌。被告2人及本案詐騙集團成員先於不詳時、地偽造印文之行為，係偽造私文書之階段行為，而此偽造之低度行為，復為行使偽造私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被告2人與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間，有犯意聯絡與行為分擔，請論以共同正犯。被告2人均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請均從一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嫌。未扣案偽造之工作證及扣案偽造之收據均為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請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沒收，至該收據上偽造之印文、署押則均屬偽造私文書之一部分，已隨同一併沒收，爰不就此部分另行聲請沒收。另被告2人本案犯罪所得，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如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則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

四、請審酌被告2人犯本案加重詐欺罪嫌，單次面交之詐騙金額達50萬元，造成告訴人於年老之時受有財產損害，致生告訴人經濟生活困頓及身心之痛苦，且迄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實有不該，建請各量處有期徒刑2年3月以上之刑，以資懲警。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3　　日　　　　　　　　　　　　　檢　察　官　吳子新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6　　日　　　　　　　　　　　　　書　記　官　連偉傑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犯第 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偽造變造私文書罪）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洗錢防制法第19條有第 2 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 5 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